附件2
考生诚信承诺书



[bookmark: _GoBack]我已仔细阅读《2026 年度“市委书记进校园”伊春市友好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公告》及相关附件，清楚并理解其内容。在此我郑重承诺：
1.同意并自愿遵守招聘公告、岗位计划所明确的事项及要求，遵守招聘纪律，服从招聘安排，并严格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及相关政策规定履行自身责任义务，如有任何违反约定或违规违纪等问题，本人自愿放弃聘用资格、接受相应处理并承担相关责任。
2.以真实信息报名，不以他人身份和他人的照片进行报名，准确填写及核对有效的手机号码、固定电话等联系方式，并保证在招聘活动期间联系畅通，否则由此造成的纠纷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3.填报的个人信息、证明资料、证件资质等与本人所持的相关材料相一致并保证真实可靠， 由于个人信息填写不准确而导致无法参加考试或影响聘用等情况，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4.报考岗位聘用后不构成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（人社部规〔2019〕1 号 ）第六条所列情形。
5.在考试中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服从监考人员和考场工作人员的管理，不作弊或不协助他人作弊。
6.被正式聘用后，自愿在友好区服务满5年，期间不通过考试（遴选）、调动、借调等方式离开伊春市。
